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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关于开展第四个家庭教育日

宣传服务活动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妇联，两江新区妇联，万盛经开区妇联：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为深入学习

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、家教、家风的重要论述特别是 “注重家

庭、注重家教、注重家风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大力宣传贯彻《重

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》和《重庆市家庭教育指导大纲》，全面

普及家教知识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，市妇联决定以第四个家

庭教育日（今年 5 月 11 日）为契机，在全市组织开展系列宣传

及指导服务活动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“幸福家庭 共同成长 ”

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家庭是孩子的天然学校，家

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石。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

要（2010—2020 年）》明确指出：“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儿童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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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。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，掌握科

学的教育方法，尊重子女的健康情趣，培养子女的良好习惯，加

强与学校的沟通配合”。在新时代背景下，家庭教育应该与时俱

进，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，也是终身的老师，应该不断学

习新的家庭教育理念与方式来提高家庭教育指导能力，通过言传

身教指导孩子不断建构自我认知与创新自我，通过建立学习型家

庭，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，促进孩子健康成长。“共同成长”

需要家长自我进步引领孩子、需要家长共同成长激励孩子、需要

家长信任理解尊重孩子，父母与子女在家庭教育中不应只是教与

学的关系，还是相互信任、共同学习、共同成长的共生关系，这

样才能成为新时代天天向上的家长，培养出朝气蓬勃、全面发展、

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、造就中国未来的孩子！

二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开展家庭教育日宣传活动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妇联要积极联合家庭教育相关成员单位，

协调当地电台、电视台、网站、官微广泛宣传报道、刊播公益广

告，开展户外宣传，发放宣传资料，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家庭教

育的浓厚氛围；运用全媒体宣传手段，宣传各地、各部门在贯彻

实施《条例》、《大纲》中的做法、成效和典型案例，大力宣传家

庭教育日，宣传家庭教育的知识和理念，重点结合今年主题，倡

导家长不断学习新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，与时俱进，与孩子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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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成长。

（二）开展“共同成长”家庭实践活动。

组织广大家庭和家庭教育工作者，收看“共同成长”专题访谈

和 5 堂云直播课程（具体收看信息另行通知）；启动 2020 年重庆

市“阅读新时代 书香润万家”家庭阅读活动（通知另行下发），讴

歌打赢全民抗疫防疫阻击战、决胜脱贫攻坚的动人故事，分享全

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的美好变化，通过阅读凝聚起共克时艰、立

德立身、筑梦圆梦的家国力量。

（三）开展家庭教育公益服务周活动

各地要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、整合社会力量，组织开展好家

庭教育的公益指导服务工作。5 月 11日至 17日为今年的家庭教

育公益服务活动周，各地要结合防疫要求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家庭

教育指导服务活动，利用好全媒体开展家庭教育公益培训（讲座）、

亲子阅读等深受广大家庭喜欢的活动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请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妇联高度重视、认真组织好第四

个家庭教育日的宣传和服务活动，充分宣传展示《条例》、《大纲》

贯彻实施取得的成效和典型事例。组织收看市妇联 5 月 11 日至

5 月 17日通过网络直播的家庭教育云课堂，宣传活动方案请于 5

月 6 日前报市妇联家庭与儿童工作部。

（二）请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妇联以家庭教育日为契机启动 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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